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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保險法第116條修正說明 

緣由 

為使保險契約催告機制更加健全，避免被保險人不知保險契約停效而影響保險保

障，新增保險人對要保人的催告，應一併通知被保險人。原保險法第116條規定

「催告應送達於要保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保險費

經催告後，應依與保險人約定之交付方法交付之」，並新增「保險人並應將前開

催告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保險人之聯

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

成。」，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修正後條款與原條款之差異對照表 

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臺 

銀 

人 

壽 

新 

安 

康 

傷 

害 

保 

險 

附 

約

(110) 

第二期以後及續保保險費的交付、寬限

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五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保保險

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本公司應

開發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或

續保保險費未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保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

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

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第二期以後及續保保險費的交付、寬限

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五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保保險

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本公司應

開發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或

續保保險費未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保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

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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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但主契

約因保險單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價值準備

金而停效時，本附約效力仍持續至該期已

繳保險費期滿後終止。 

本附約保險費不得以主契約的保單價值準

備金墊繳。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但主契

約因保險單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價值準備

金而停效時，本附約效力仍持續至該期已

繳保險費期滿後終止。 

本附約保險費不得以主契約的保單價值準

備金墊繳。 

臺

銀

人
壽

多

保
倍

傷

害
保

險

附
約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六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本公司應開發憑證。第

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或附約保險期間

屆滿續保時保險費仍未交付者，年繳或半

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

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

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

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

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同時停止效

力。 

本附約保險費不得以主契約保單價值準備

金墊繳。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六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本公司應開發憑證。第

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或附約保險期間

屆滿續保時保險費仍未交付者，年繳或半

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

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

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

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同時停止效

力。 

本附約保險費不得以主契約保單價值準備

金墊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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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臺
銀

人

壽
團

體

一
年

定

期
人

壽

保
險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的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的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臺
銀

人

壽
團

體

一
年

定

期
傷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十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十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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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害

保

險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臺
銀

人

壽
團

體

微
型

傷

害
保

險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十一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本公司應開發憑證。第

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

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

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十一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本公司應開發憑證。第

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

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

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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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臺

銀
人

壽

意
外

傷

害
醫

療

團
體

保

險

附

約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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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臺
銀

人

壽
意

外

傷
害

住

院
醫

療

日
額

給

付
團

體

保
險

附

約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臺

銀
人

壽

團
體

一

年
定

期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十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十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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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傷

害

醫
療

給

付
附

約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臺
銀

人

壽
團

體

一
年

定

期
癌

症

保
險

附

約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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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臺
銀

人

壽
團

體

一
年

定

期
二

至

十
一

級

失
能

保

險
附

約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八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八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臺
銀

人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十二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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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壽

團

體
一

年

期
住

院

醫
療

健

康
保

險

附
約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主契約停效時，本附約同時停效。 

臺

銀
人

壽

團
體

一

年
定

期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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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住

院

醫
療

日

額
給

付

保
險

附

約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臺

銀

人
壽

新

團
體

一

年
定

期

防
癌

健

康
保

險

附
約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

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與要保人約

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

附約效力的停止 

第七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

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

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

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

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

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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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變更後內容 變更前內容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

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

人欠繳保險費。 

 


